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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 
深圳高速公路股份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董事會(「董事會」)謹此宣佈，由於謝日康先

生與本公司所簽訂的服務合約於2007年9月12日已屆滿，謝日康先生已不再擔任本公司

的聯席公司秘書。吳倩女士，本公司的另一位聯席公司秘書，將繼續擔任本公司的公司

秘書。 
 
董事會謹此向謝先生在其任期內作出的貢獻致謝。 

 
承董事會命 

楊海 
董事長 

 

中國，深圳，2007 年 9 月 17 日 
 
於本公告之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楊海先生（董事長）、吳亞德先生（執行董事兼總裁）、李景奇先生（非
執行董事）、王繼中先生（非執行董事）、劉軍先生（非執行董事）、林向科先生（非執行董事）、張楊
女士（非執行董事）、趙志錩先生（非執行董事）、李志正先生（獨立非執行董事）、張志學先生（獨立
非執行董事）、潘啟良先生（獨立非執行董事）和黃金陵先生（獨立非執行董事）。 

 
 


